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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過去50年間，女性權益的保障和女性地位的顯著提升，是我國值得驕傲的成就之一。雖然我國憲法對於女性權益的保障已具體明定於相關條文中，但長期以來，多數男性掌握資本和生產的優勢，而女性卻必須承擔人口孕育和家庭照顧的責任。這些不平等的現象，在婦權團體和學者專家的倡議之下，已逐步將女性的議題帶入公領域，並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
民國86年5月6日行政院特別成立跨部會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婦權會)，正式將婦女團體代表、學者專家的倡議納入國家最高的決策機制中，經由凝聚政府與民間不同專業背景的智慧力量，發揮政策規劃、諮詢、督導及資源整合的功能，共同推動婦女權益工作。
由於現階段女性在政治參與、勞動、經濟、福利、教育、健康與人身安全等層面仍處於相對不平等的情況，基於「兩性平等參與及共治共決」精神，婦權會於93年1月9日通過「婦女政策綱領」，並朝下列目標邁進：
一、兩性共治共決的政策參與：凡是牽涉國家、社會事務任何面向的
決策，都應由兩性共同參與，惟屬於女性面向的事務應由女性主導。
二、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建立女性經濟自主的勞動政策：強化家庭支持體系，積極協助女性排除照顧與就業難以兼顧的障礙，促進婦女充分就業。
三、降低婦女照顧負擔、協助婦女自立的福利政策：從「福利」和「脫貧」等同併置的觀點，規劃婦女福利政策。建立普及照顧福利服務制度。保障婦女老年經濟安全。
四、落實具性別平等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之教育政策：應重視女性的階級、族群、城鄉、天分潛能及性傾向等方面的差異。在教育過程中，針對特殊需求給予積極差別待遇，俾使每位學生的潛能得以充分發展。教育內容應呈現多元的文化與價值。
五、建構健康優先、具性別意識醫學倫理的健康政策：充分回應女性的健康處境與需求，加強預防保健、生活和諧的健康概念，打破以防制疾病為主的醫療觀點；加強醫事人員的性別意識，在醫學研究中加入性別觀點，及關懷女性健康的議題。
六、創造一個尊重及保障的婦女人身安全環境：國家應透過政策創造一個婦女得以發展自主人格的安全、平等的環境，使婦女免於恐懼，避免遭受暴力 。
七、所有政策均應納入不同族群女性及弱勢婦女的需求：國家對於不同族群女性及弱勢婦女的個別需求，及所面對的具體困境均應予以重視，並依弱勢優先之原則納入政策。而不同族群的兩性經驗、女性觀點，以及各族群原有的平權共治模式，應加以尊重和學習。
    婦權會成立11年來歷經六屆委員的努力，推動重要成果列舉如下：

88年  訂定「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實施方案」
89年 成立「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89年  訂定「跨世紀婦女政策藍圖」
89年  訂定「婦女健康政策」
90年  建立11項性別統計指標

91年  訂定「行政院暨地方行政機關促進女性參與決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
91年  訂定「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
91年  訂定「婦女教育政策」
92年  訂定「新世紀婦女勞動政策」
92年  訂定「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
93年  訂定「婦女政策綱領」
93年  訂定「婦女政策白皮書」
93年  通過「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
94年  成立「性別統計工作小組」
94年  通過行政院所屬各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至少三分之一原則

94年 通過「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95年  推動38個部會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95年  建立國家重要政策性別影響評估指標
95年 通過性別友善的交通政策
96年 推動建立中央性別平等專責機制
96年  推動落實普及照顧政策及長期照顧政策
96年  成立「性別主流化支援小組」
97年  通過「婦女健康政策」

97年 通過「婦女勞動政策白皮書」
97年  設立「台灣國家婦女館」
為健全運作機制並提昇議事效率，自91年2月29日開始，婦權會改採三層級議事運作模式，並建立相關議事規則。為議事程序制度化，及會議運作經驗承傳，內政部特依93年12月14日婦權會第20次委員會決議，編製婦權會議事手冊，提供婦權會委員及相關部會人員參考，並期相關會議之召開能有所依循。後並依實際運作情形進行修正，並送97年3月5日婦權會第28次委員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壹、婦權會任務

一、關於婦女權益政策及重大措施之規劃事項。
二、關於研訂（修）婦女權益相關法令之審議事項。
三、關於重大婦女權益計畫之審議事項。
四、關於重大婦女權益工作之諮詢評議事項。
五、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及法令之宣導審議事項。
六、關於婦女預決算之檢視審議事項。
七、關於婦女國際參與之促進事項。
八、關於性別主流化之規劃推動事項。
九、其他有關婦女權益促進事項。

（設置要點第二條）

貳、婦權會成員
婦權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一人，由行政院院長擔任委員兼召集人，副院長擔任委員兼副召集人；其餘委員，由院長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

一、行政院政務委員一人。
二、內政部部長。

三、外交部部長。
四、教育部部長。

五、法務部部長。

六、經濟部部長。

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

八、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九、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二、社會專業人士七人至九人。
十三、婦女團體代表七人至九人。
（設置要點第三條）

婦權會委員組織圖

參、自律及利益迴避
一、委員因事故不能出席相關會議（含分工小組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委員會議、臨時委員會議）時，應通知該會議之秘書單位請假，未請假者列為缺席。
二、民間委員行使職權所牽涉或辦理之事務，與其自身或其所屬單位有直接利害關係，或經會議決議應行迴避者，不得參與表決。

第二章　會　議

壹、會議類別

婦權會採三層級議事運作方式，會議類別包含：分工小組會議、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會議、專案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委員會議／臨時委員會議及其他相關會議，介紹如后。

婦權會三層級議事運作方式圖


1、 分工小組會議：

(1) 分工小組沿革：

１依據89年婦權會第9次委員會議決議，為充份發揮委員會運作功能，決議依議題成立分工小組，分為「福利」、「法律」、「教育」、「媒體」、「健康」、「就業」、「社會參與」、「人身安全」及「原住民」9個小組。
２從分工小組運作經驗，因組別過多，分工議題分散，致委員及部會會議安排不易，故於91年婦權會第14次委員會議決議調整分工小組，分為「就業經濟」、「福利」、「健康及醫療」、「教育媒體及文化」、「人身安全」等，後委員於會前會議提案，就業與經濟議題係屬積極性的福利範疇，許多福利議題皆與婦女就業經濟息息相關，為免婦女福利侷限於殘補式福利，遂決議將「就業經濟」及「福利」二小組合併為「就業經濟及福利」小組。

３另為了因應APEC會議對於性別議題之重視，及促進婦女國際參與，爰依93年婦權會第18次委員會議決議新增「APEC性別議題」小組，希望該小組能將APEC相關會議所重視的性別統計、婦女微型創業議題於國內落實推動，並將國內落實經驗帶到國際社會中跟其他國家的代表分享。至93年婦權會第20次委員會議決議，修正為「國際參與組」。 
(2) 目前分為五個分工小組為： 
１.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２.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３.健康及醫療組

４.人身安全組

５.國際參與組

(三)成員：
１.部會委員：部會委員參加業務相關的分工小組，如不能親自出席可指派人員代表出席。

２.民間委員：得依個人意願選擇二至五個分工小組。
３.相關部會及民間婦女團體：分工小組得視議題需要邀請相關部會及民間婦女團體參加。
(四)召集會議：
分工小組由負責幕僚作業之部會首長或指派司處長以上人員擔任部會召集人，民間委員互推一人為民間召集人，與部會召集人共同召集小組會議。部會召集人不能出席主持會議時，由民間召集人主持。
(五)開會時間：各分工小組視需要自行擇定開會時間，原則上應配合委員會之召開期程，每四個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六)工作內容：

１.各部會或委員提案，應先納入分工小組會議研商。
２.研議並追蹤委員會、會前協商會及分工小組決議事項。
　　３.追蹤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小組負責項目。
    ４.各分工小組依據所負責議題或領域之相關政策、計畫及方案等，研擬過程中視議題需要得邀請相關部會、專家學者及婦女團體提供意見，就相關議案充分討論，以達集思廣益及橫向連繫之目標。

５.各分工小組於每次召開會前協商會議二週前將小組報告事項、執行本會決議事項情形及討論提案等相關資料送本會秘書處彙整。

(七)幕僚工作：
１.主責秘書部會：由各分工小組之主責秘書部會指定單位及人員負責。
　　２.臨時工讀生：各分工小組得請一位臨時工讀生協助主責秘書部會及民間分組召集人處理幕僚工作。
二、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會議

(一)召集會議：由民間召集人互推一人召集。 
(二)成員：各組民間分工小組召集人，並得視議題需要邀請其他委員及部會參加。
(三)開會時間：視需要召開。

(四)工作內容：協調整合及追蹤跨組性質的提案。
(五)幕僚工作：由婦權會秘書處(內政部社會司婦女福利科)負責。
三、專案會議
(一)召集會議：

1.各部會為執行婦權會相關決議事項及推展業務需要，由部會召集專案會議並邀請委員參與提供意見。

2.經婦權會相關會議決議組專案小組，互推委員及相關部會組成，並互推一名委員來召集之會議。

(二)成員：由委員互推，並由主責部會邀請相關部會代表參加。

(三)開會時間：視議題需要召開。

(四)任務：討論、追蹤及研議專案議題。

(五)幕僚工作：由主責之部會指派單位或人員擔任。
四、會前協商會議
(1) 召集會議：由本會執行秘書(內政部部長)召集，執行秘書因事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互推一人代理。
(2) 成員：全體委員，並由秘書單位邀請相關部會參與。

(3) 開會時間：於每次委員會議前一個月召開為原則。

(4) 工作內容：
１.追蹤前次委員會、會前協商會決議事項各相關部會執行情形資料。
２.討論各分工小組提出的報告事項、討論提案等相關資料。
(五)幕僚工作：由婦權會秘書處(內政部社會司婦女福利科)負責。
五、委員會議
(一)召集會議：由婦權會召集人(行政院院長)召開及主持會議，邀請全體委員及相關部會出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長)代理之。
(二)成員：全體委員。

(三)開會時間：原則上每四個月開會一次。

(四)工作內容：就會前協商會議已協調完成並具有共識之重要政策及方案作最後之政策確認。

(五)幕僚工作：由婦權會秘書處(內政部社會司婦女福利科)負責。
六、臨時委員會議
(一)召集會議：由婦權會召集人(行政院院長)召開，邀請全體委員出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長)代理。
(二)成員：全體委員。

(三)開會時間：如有緊急性及必要性，得召開臨時委員會議。
(四)工作內容：討論緊急重大議題。

(五)幕僚工作：由本會秘書處(內政部社會司婦女福利科)負責。
七、其他相關會議

非屬分工小組之相關部會，在執行本會決議事項時，亦可參採分層運作模式，先視議題邀集婦權會委員、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等開會研商，就相關議案集思廣益並充分討論後，再提至會前協商會議討論。
貳、會議籌備
一、會議時間安排：

各秘書單位於開會前先配合會議召集人之時間，並徵詢委員可出席的時間，如委員出席過半數，以最多委員可出席的時間優先安排。

2、 開會通知：

    開會通知單原則上於開會十天前以電子郵件或公文郵寄方式，通知出席單位及人員，會議資料於開會五天前提供。

三、提案：
(1) 一般提案：
１.提案人：委員或部會。

２.流程：
(1)分工小組幕僚單位原則上於召開分工小組一週前提前詢問委員
   及部會是否有提案。

(2)委員或部會之提案，依議題內容於會議前一日以書面方式送給 

   分工小組聯絡人，及知會其他委員，並由分工小組列入議程討  

   論。如開會通知及議程已寄出，各分工小組以電子郵件通知與
   會委員及部會。如不清楚該提案議題應分給那個分工小組討
   論，可先提給秘書處，秘書處再行分工。

(3)各分工小組討論決議提到會前協商會議之提案，於會前協商會
   議前二週提送婦權會秘書處，列入會前協商會議議程。

(4)會前協商會議討論有共識，決議提到委員會議之提案，列入委
   員會議議程。

（二）臨時動議案：
１.性質：以緊急需解決之提案為主。
２.流程：請委員於會前提供書面或電子郵件提案給秘書處（社會司婦女福利科）。
３.連署人數：

(1)會前協商會議提臨時動議，另需委員四人以上連署或附議，才進行討論。

(2)委員會議提臨時動議，另需委員八人以上連署或附議，才進行討論。
（三）提案格式

為促進議事效率，提案格式需有提案人(單位)、案由、說明及辦法。案例請參考附錄十二。
參、追蹤列管
一、分工小組的決議事項：由分工小組自行追蹤執行情形，並決定是否解除列管。

二、會前協商會議的決議事項：未提到委員會議之議案，由會前協商會議追蹤，並決定是否解除列管。

三、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一)各主辦部會執行情形，由秘書處彙整後提會前協商會議追蹤，並提委員會議決定是否解除列管。   
(二)涉及請分工小組再研商討論的決議事項，由分工小組持續追蹤，並循程序提會前協商會議、委員會議決定是否解除列管。

(三)跨組且需再研商的決議事項，如無法交由分工小組追蹤，由秘書處召開民間分組召集人會議追蹤，並循程序提會前協商會議、委員會議決定是否解除列管。
四、臨時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比照委員會議方式追蹤列管。

五、其他會議決議事項：由主責業務之部會追蹤列管。

六、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部會於每年1、4、7、10月之15日前上婦權會網站（網址：http://cwrp.moi.gov.tw）更新執行情形。
【備註】各部會應於各項會議召開前二週提供執行情形資料及研議資料送秘書單位。

第三章  行政事項
壹、秘書單位

婦權會設秘書處負責相關秘書業務，另各分工小組設主責秘書單位及臨時工讀生1人來處理分工小組秘書業務，介紹如下：
一、秘書處：

１.婦權會秘書業務由內政部負責；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內政部部長兼任，副執行秘書一人，由內政部主任秘書兼任；所需工作人員，由內政部派兼之。(設置要點第五條)
２.婦權會秘書處：設於內政部社會司婦女福利科。
３.任務：處理婦權會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會議、臨時委員會議及綜合幕僚工作。
二、分工小組秘書單位
１.辦理秘書業務之單位：由主責之部會指定分工小組秘書單位及相關人員辦理，目前負責各分工小組秘書單位如下：
   (1)就業經濟及福利組：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綜合規劃處。
   (2)教育媒體及文化組：教育部社會教育司。
   (3)健康及醫療組：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4)人身安全組：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5)國際參與組：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委員會。
２.任務：負責分工小組會議幕僚業務及聯繫相關事宜。
３.分工小組臨時工讀生
(1)工作內容：出席分工小組會議及委員聯繫、整理分工小組會議紀錄、協助民間召集人出席分工小組事宜、協助撰擬民間委員提案及其他相關事務性工作、對於公務機密應善盡保密責任等。

(2)遴聘方式：各小組臨時工讀生由各小組民間委員召集人遴聘，並配合各組民間委員召集人工作地點上班。

(3)薪資：時薪以95元計，每週最高16小時，每月最高64小時，每月薪資最高新台幣6,080元整。
(4)考核：每月月初核撥前月薪資之前，各組臨時工讀生需填寫工作報告表併同印領清冊掛號郵寄秘書處，以核撥薪資。
貳、秘書處公文處理流程

一、公文屬來函請婦權會表示意見者：以函或電子郵件方式請委員表示意見，由秘書處彙整後函覆。

二、公文屬會議開會通知者：以函或電子郵件方式轉知委員，推派代表或由秘書處代表出席；會議紀錄並以相同方式轉知委員。

三、公文屬副知性質者：如為與婦權會業務無關者則由秘書處以呈閱長官後存查方式處理；如為婦權會或委員所關注議題者，除由秘書處循一般公文流程處理外，並主動將相關訊息以函或電子郵件方式轉知委員。

四、委員電子信件依「 秘書處處理委員電子信件流程」辦理。

秘書處處理委員電子信件流程


【備註】

1.秘書處函覆確認收到來信，以收信後2個工作天(不含假日)為原則，結案時間以收信後5個工作天(不含假日)為原則。例如：1月3日下午收到的信，函覆確認收到來信期限是1月5日，結案時間為1月10日。如無法在期限內處理，先發函說明延長時間。

2.秘書處轉知權責單位處理的信件，結案時間以權責單位收信後5個工作天(不含假日)為原則。

3.其他例行性的業務聯繫，含開會時間、地點、會議資料等。

參、索取資料程序
     委員為了解婦女相關議題及準備提案，需索取相關資料參考，依以下程序辦理：

(一)部會已公開、既有或現成的資料：部會已核定發布實施之計畫，或已公開的統計報表、成果報告等，委員得向部會聯絡人諮詢，部會聯絡人告知如何找到資料。另分工小組臨時工讀生得協助委員收集資料。
(二)尚未公開或尚無現成的資料：請委員提案至分工小組討論通過後，部會配合辦理。

(三)婦權會相關會議資料：
１.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及分工小組等會議紀錄，可於婦權會網站下載。

２.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由婦權會相關會議追蹤，循第二章第參節「追蹤列管」的方式辦理，以免重覆追蹤。但已經除管的決議事項，如有新的議題需要討論，可重新提案至分工小組討論追蹤。

肆、相關經費

1、 委員出席交通費：

(一)本會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費。(設置要點第七條)
(二）民間委員出席分工小組會議、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委員會議、臨時委員會議，每次支給出席費2,000元。
(三)遠程交通費：委員路途超過30公里(桃園縣大溪、中壢、龍潭以南）者，得另支給遠程交通費，依以下一種方式：

１.來回機票、高鐵費：來回登機證(正本)及高鐵票根（正本）；如登機證票證遺失可向航空公司申請購票證明替代。

２.火車自強號票價：不需證明。

(四)各部會召集之專案會議，及部會邀請婦權會委員參加提供諮詢意見會議，則依部會預算及標準辦理。

2、 分工小組邀請民間婦女團體出席費用：各分工小組視議題需要，邀請民間團體特定成員以專家身分出席者，應發給出席費。邀請名單需經分工小組決議。如受邀單位專家學者無法出席，該單位所指派之代表應先獲該分工小組召集人同意。不能派代理人出席。
3、 座談會、公聽會、訓練，除主持人、引言人、報告人、講師有補助出席或交通費以外，原則其餘參加者無補助。
附錄一　　　　　　　　　（不定期更新內容）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設置要點

	95年11月10日院臺內字第0950093580號函核定

	一、
	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保障婦女基本權益、維護婦女人格尊嚴、開發婦女潛能、促進兩性平等，特設置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任務如下：

	(一)
	關於婦女權益政策及重大措施之規劃事項。

	(二)
	關於研訂（修）婦女權益相關法令之審議事項。

	(三)
	關於重大婦女權益計畫之審議事項。

	(四)
	關於重大婦女權益工作之諮詢評議事項。

	(五)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及法令之宣導審議事項。

	(六)
	關於婦女預決算之檢視審議事項。

	(七)
	關於婦女國際參與之促進事項。

	(八)
	關於性別主流化之規劃推動事項。

	(九)
	其他有關婦女權益促進事項。

	三、
	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一人，由本院院長擔任委員兼召集人，本院副院長擔任委員兼副召集人；其餘委員，由院長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

	(一)
	本院政務委員一人。

	(二)
	內政部部長。

	(三)
	外交部部長。

	(四)
	教育部部長。

	(五)
	法務部部長。

	(六)
	經濟部部長。

	(七)
	本院人事行政局局長。

	(八)
	本院新聞局局長。

	(九)
	本院衛生署署長。

	(十)
	本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一)
	本院原住民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二)
	社會專業人士七人至九人。

	(十三)
	婦女團體代表七人至九人。

	
	未列本會委員之本院部、會、行、處、局、署首長，本會得依需要邀請出席。必要時得邀請其他社會專業人士及婦女團體代表列席。

	四、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但每屆應至少改聘社會專業人士及婦女團體代表擔任之委員四人至六人。

	五、
	本會秘書業務由內政部負責；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內政部部長兼任，副執行秘書一人，由內政部主任秘書兼任；所需工作人員，由內政部派兼之；內政部為辦理本會秘書業務，得報請行政院核准，聘用研究員一人至四人。

	六、
	本會原則上每四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召集人為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七、
	本會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費。

	八、
	本會所需經費，由內政部編列預算支應。


附錄二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三層級運作模式一覽表

	層級
	會議名稱
	開會時間
	主責單位
	工作項目

	第一層級
	議題分工小組會議
	各小組視需要自行擇定開會時間，原則上每四個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內政部、外交部、教育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法務部、經濟部、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等
	一、研擬相關提案、計畫及方案等，研擬過程中視議題邀請委員、相關部會、專家學者及婦女團體意見，就相關議案充分討論，以達集思廣益及橫向連繫之目標。
二、主動請小組委員提案，並納入小組會議研商。
三、研議本會秘書處所移交之委員提案。
四、執行、研議本會決議事項。
五、於每次召開會前協商會議二週前將小組工作報告、執行本會決議事項情形及提案等相關資料送本會秘書處彙整。

	第二層級
	本會執行秘書所召開之會前協商會議
	原則上於每次委員會議前二週召開
	內政部(本會秘書處)
	一、彙整各小組工作報告、提案、委員提案研議意見、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等相關資料。
二、彙整本會決議事項各相關部會執行情形資料。
三、彙整委員提案資料。
四、邀集本會全體委員、各分工小組及相關部會等就小組工作執行情形報告案、本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檢視案、委員及各分工小組所提議案及下次會議議程等相關議題進行協調整合，以凝聚共識。


	層級
	會議名稱
	開會時間
	主責單位
	工作項目

	第三層級
	由本會召集人所召開之委員會議
	原則上每四個月召開一次委員會議
	內政部(本會秘書處)
	就已協調完竣並具有共識之重要政策及方案作最後之政策確認。

	其他相關作業方式：
一、本會之主要任務為跨部會之協調與整合，各委員或相關機關之提案，以屬跨部會或整體性政策為原則，各該機關法定職掌應辦理事項，或部會間可協調處理之案件，原則上不列為提案。

二、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議案均需於召開會前協商會議以前提送。

三、臨時動議，以緊急需解決之提案為主，較無急迫性之案件，請提書面資料或提下次會議討論。

四、非屬分工小組之相關部會，在執行本會決議事項時，亦請比照本會三層級運作模式，先行於第一層級視議題邀集本會委員、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等開會研商，就相關議案集思廣益並充分討論後，再提至第二層級之會前協商會議討論。

	


附錄三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八屆委員名單
	序號
	委員
	姓名
	現職

	1
	委員兼

召集人
	吳敦義
	行政院院長

	2
	委員兼

副召集人
	陳沖
	行政院副院長

	3
	委員
	薛承泰
	行政院政務委員

	4
	委員
	江宜樺
	內政部部長

	5
	委員
	楊進添
	外交部部長

	6
	委員
	吳清基
	教育部部長

	7
	委員
	曾勇夫
	法務部部長

	8
	委員
	施顏祥
	經濟部部長

	9
	委員
	吳泰成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

	10
	委員
	楊永明
	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11
	委員
	邱文達
	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12
	委員
	王如玄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

	13
	委員
	孫大川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14
	委員
	李安妮
	台灣綜合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兼副院長

	15
	委員
	張玨
	台大健管所副教授、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常務監事、臺北市雙胞胎協會理事長

	16
	委員
	張瓊玲
	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顧問

	17
	委員
	楊玉珍
	立群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臺灣省諮議員

	18
	委員
	羅燦煐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世新大學圖書館館長及性別平等教育中心主任

	19
	委員
	林春鳳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體育系副教授兼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20
	委員
	顧燕翎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協同教學教授、武漢大學女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台灣銀領協會理事長

	21
	委員
	王麗容
	台大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22
	委員
	汲宇荷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副秘書長

	23
	委員
	李萍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秘書長、世界女青年會副會長

	24
	委員
	范國勇
	銘傳大學安全管理學系副教授

	25
	委員
	彭懷真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中華民國幸福家庭促進協會理事長

	26
	委員
	黃瑞汝
	中華民國書香關懷協會理事長

	27
	委員
	陳曼麗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長

	28
	委員
	李芳惠
	中華民國婦女協會理事長

	29
	委員
	王介言
	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總監

	30
	委員
	黃馨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副教授

	31
	委員
	張錦麗
	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國立警察專科學校副教授


第八屆婦權會委員分工小組成員一覽表
	分工小組
	委員名單
	人數

	就業經濟及
福利組
	部會委員：王如玄(勞委會)、江宜樺(內政部)、吳清基(教育部)、施顏祥(經濟部)、邱文達(衛生署)、吳泰成(人事行政局)、孫大川(原民會)

民間委員：李安妮、張珏、楊玉珍、張瓊玲、林春鳳、顧燕翎、王麗容、汲宇荷、李  萍、范國勇、陳曼麗、李芳惠、王介言、黃馨慧、張錦麗
	22位
(部會7位)

(民間15位)

	教育媒體及
文化組
	部會委員：吳清基(教育部)、曾勇夫(法務部)、楊永明(新聞局)、孫大川(原民會)

民間委員：黃馨慧、李安妮、楊玉珍、羅燦煐、林春鳳、汲宇荷、李  萍、彭懷真、黃瑞汝、陳曼麗
	14位
(部會4位)

(民間10位)

	健康及醫療組
	部會委員：邱文達(衛生署)
民間委員：張  珏、張瓊玲、顧燕翎、黃瑞汝、陳曼麗
	6位
(部會1位)

(民間5位)

	人身安全組
	部會委員：江宜樺(內政部)、曾勇夫(法務部)、吳泰成(人事行政局)

民間委員：范國勇、張  珏、張瓊玲、楊玉珍、羅燦煐、王麗容、彭懷真、黃瑞汝、李芳惠、王介言、張錦麗
	14位
(部會3位)

(民間11位)

	國際參與組
	部會委員：楊進添(外交部)、江宜樺(內政部)、吳清基(教育部)、施顏祥(經濟部)、王如玄(勞委會)

民間委員：李  萍、李安妮、張  珏、林春鳳、顧燕翎、王麗容、汲宇荷、范國勇、李芳惠
	14位
(部會5位)

(民間9位)


第六屆分工小組召集人一覽表


	分工小組
	部會召集人
	民間委員召集人

	1.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行政院勞委會主任委員
	      委員

	2.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教育部常務次長
	      委員

	3.健康及醫療組
	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委員

	4.人身安全組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委員會執行秘書
	      委員

	5.國際參與組
	外交部部長
	      委員



分工小組負責之議題一覽表

	分工小組
	負責之議題

	1.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就業安全（含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失業保險）、女性人力資源開發、防治就業歧視與障礙、經濟安全、托育、照顧、救助、貧窮及相關宣導、原住民權益、法律等

	2.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學校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衛生教育、社會教育與終身學習、性別平權宣導、強化媒體之性別正義、文化、原住民教育及文化權益、社會（政治）參與及相關法律等

	3.健康及醫療組
	衛生、醫療、照護、生育保健、家庭計畫及相關宣導、原住民權益、法律等

	4.人身安全組
	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性交易防制、性騷擾防治、救援保護扶助、原住民及特殊族群救援保護工作及相關宣導、法律（含無法納入其他組之法律如民法親屬編等）等

	5.國際參與組
	促進國際事務參與及交流等，含APEC性別議題工作


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與主責分工小組一覽表


                                    93.11.24召集人會議通過

	篇名
	工作重點項目
	分工小組

	1.婦女政治、社會與國際參與
	政治、社會參與

計6政策內涵

  12項工作重點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國際參與

計1項政策內涵

9項工作重點
	國際參與組

	2.婦女勞動與參與
	計6政策內涵

  40項工作重點
	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3.婦女福利與脱貧
	計6政策內涵

  23項工作重點
	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4.婦女教育與文化
	計7政策內涵

  24項工作重點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5.婦女健康與醫療
	計9政策內涵

  43項工作重點
	健康醫療組

	6.婦女人身安全
	計8政策內涵

  45項工作重點
	人身安全組


婦權會秘書處工作人員名單

	工作人員
	聯絡方式fax:2356-6226
	秘書業務

	蕭鈺芳專員
	02-2356-5451

	1.委員email窗口

2.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會議幕僚作業

3.執行婦權會相關決議事項
4.人身安全組聯繫協調窗口

	王琇誼專員
	02-2356-5396


	1.委員會幕僚業務

2.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追蹤列管

3.執行婦權會相關決議事項

4.就業經濟福利組聯繫協調窗口

	江幸子研究員
	02-2356-5171


	1.會前會議幕僚業務

2.國際參與組聯繫協調窗口
3.網際網路規劃、改版及更新

4.執行婦權會相關決議事項

5.立法院、監察院等有關婦權會議題之質詢事項
6.APEC幕僚業務

	周怡君科員
	02-2356-5417


	1. 教育媒體文化組聯繫協調窗口

2. 原住民婦女權益工作之聯繫協調窗口

3. 協辦婦權會各項會議聯繫協調

	支援人力

	楊筱雲科長
	02-2356-5515

	綜理婦權會幕僚業務

	待補
	02-2356-5418
	

	馮百慧研究員
	02-2356-5412

	1.健康醫療組聯繫協調窗口

2.性別主流化支援小組幕僚業務

3.協辦婦權會各項會議聯繫協調 

	洪孟君研究員
	02-2356-5212
	執行婦權會相關決議事項


分工小組之主責秘書單位及聯絡人


	分工小組
	秘書單位
	聯絡人

	1.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行政院勞委會綜合規劃處
	紀琇雯科員
Tel: 02-8590-2861
Fax: 02-8590-2850 
103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83號8樓

	2.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
	張慧敏研究員

Tel: 02-7736-5686

Fax: 02-2397-6926
100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3.健康及醫療組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林桂美技正
Tel: 04-2255-0177轉451
Fax: 04-2254-5145、04-2254-5234
408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3號5樓

	4.人身安全組
	內政部家暴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莊珮瑋編審
Tel: 02-8912-7331轉121
Fax: 02-8912-7392
231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三段200號12樓

	5.國際參與組
	外交部
	趙向群組長

Tel: 02-2348-2192

Fax: 02-2371-5701
100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2號


各部會性別聯絡人及代理人

各部會第1位為性別聯絡人，第2位為代理人                 更新日期：99.11.11
	部  會
	姓名及職稱
	單位
	聯絡電話
	傳真
	聯絡地址

	內政部
	陳榮順處長
	人事處
	2356-5367
	2397-6863
	100台北市徐州路5號

	
	江國仁專門委員
	社會司
	2356-5163
	2356-6225
	

	外交部、

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李忠正處長
	人事處
	2348-2732
	2348-2114
	100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2號

	
	蘇瑩君專員
	人事處
	2348-2111
	2348-2114
	

	教育部
	柯正峯司長
	社教司
	7736-5688
	2397-6926
	10051台北市中山南路5號

	
	張美玲副處長
	人事處
	7736-5923
	2397-6946
	

	
	熊副司長宗樺
	社教司
	7736-5677
	2397-6926
	

	法務部
	黃怡君副司長
	保護司
	23146871#7361
	2316-7361
	10048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30號

	
	謝銀沙副司長
	人事處
	23146871#2701
	2361-0805
	

	交通部
	林能進副處長
	人事處
	2349-2501
	2388-5116
	10052台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馮淑真專門委員
	人事處
	2349-2502
	2388-5116
	

	國防部
	李倩穎上校副處長
	人力司
	2312-2767
	2312-2754
	10006台北市博愛路172號

	
	廖雯玲編纂
	人力司
	2312-2767
	2312-2754
	

	經濟部
	吳基安處長
	人事處
	2341-2803
	2351-7335
	100台北市福州街15號

	
	吳黎明專門委員
	人事處
	2341-7048
	2351-2642
	

	財政部
	楊翠華副處長
	人事處
	2322-8293
	2394-1459
	100台北市愛國西路2號

	
	邱文紅科長
	人事處
	2322-8250
	2394-1459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顏冬榮處長
	綜合規劃處
	8590-2851
	8590-2850
	10346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83號8樓

	
	李仲辰科長
	綜合規劃處
	8590-2862
	8590-2850
	

	行政院衛生署
	蕭淑珍主任秘書
	國民健康局
	02-2997-8616#

102
	(02)2991-2242
	24250台北縣新莊市長青街2號

	
	黃蔚綱組長
	國民健康局
	04-2255-0177#

400
	(04)2254-5145
	40873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3號5樓

	
	陳麗娟科長
	國民健康局
	04-2255-0177#

420
	(04)2254-5234
	

	行政院新聞局
	陳美智簡任編審
	人事室
	3356-8216
	2351-3357
	100台北市天津街2號

	
	錢慕賢科長
	國內處
	3356-7755
	2351-7755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黃湘紋專門委員
	企劃處
	2397-9298#202
	2397-5573
	100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2號11樓

	
	施華恩科長
	企劃處
	2397-9298#206
	2397-5573
	

	行政院主計處
	林素貞秘書
	秘書室
	3356-7305
	2397-0196
	100台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楊滿娥秘書
	秘書室
	3356-7309
	2397-0196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吳秀貞專門委員
	綜合計畫處
	2341-9066#249
	2396-9370
	100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2號6樓

	
	賴科長韻琳
	綜合計畫處
	2341-9066#255
	2396-9370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陳素枝主任
	人事室
	2356-6127
	2356-6303
	10055台北市徐州路5號14樓

	
	李慧強專員
	人事室
	2356-6263
	2356-6303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阿浪‧滿拉旺處長
	衛生福利處
	2557-1600#

1601
	2557-9656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

	
	陳淑敏副處長
	衛生福利處
	2557-1600#

1602
	2557-9656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蔡明吟參事
	參事室
	8788-3419
	8788-3347
	110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中油大樓)8樓

	
	廖美玲副處長
	企劃處
	8788-4187
	8788-4568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林錦慧主任
	人事室
	2316-5462
	2370-0408
	100台北市寶慶路3號4樓

	
	朱怡蕙科員
	人事室
	2316-5300＃5567
	2370-040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曹紹徽處長
	輔導處
	2312-6050
	2383-1149
	100台北市南海路37號

	
	周若男簡任技正
	輔導處
	2312-4698
	2370-999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尤泳智簡任技正
	綜計處
	2311-7722#2704
	2375-4262
	100台北市中華路一段83號

	
	何春玲專員
	綜計處
	2311-7722#2711
	2375-4262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沈長在科長
	第一處
	2343-4074
	2394-8408
	100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30-1號

	
	洪美智視察
	第一處
	2343-4075
	2394-8408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江雪嬌副處長
	主秘室
	2737-7445
	2737-7962
	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19樓

	
	林秀蓮科長
	人事處
	2737-7350
	2737-7067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吳美紅處長
	法政處
	2397-5589#200
	2397-5282
	10051台北市濟南路1段2-2號15樓

	
	張張專門委員
	聯絡處
	2397-5589#710
	2397-5293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饒大衛處長
	綜合計畫處
	2232-2040
	8231-7796
	23452台北縣永和市成功路1段80號

	
	郭福育主任
	人事室
	2232-2025
	8231-7849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李經武科長
	人事處
	2757-1403
	2723-7610
	110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222號9樓

	
	張靜雙科員
	人事處
	2757-1685
	2723-7610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吳正中組長
	企劃組
	2886-3201
	2886-6647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2號

	
	莊雅琇科長
	企劃組
	2886-3205
	2886-6647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程天顯專門委員
	人事處
	2239-9201#

266704
	2239-9215
	11698台北市興隆路3段296號

	
	陳慧珍科長
	人事處
	2239-9201#
266721 
	2239-9250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邱月娥主任
	人事室
	2397-4974
	2397-4978
	10051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2號12樓

	
	謝政凱科長
	人事室
	2397-4975
	2397-4978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李怡萱科長
	人事室
	8789-7562
	8789-7564
	110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蔣梅君助理研究員
	企劃處
	8789-7585
	8789-7604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張孟元處長
	資訊管理處
	8968-0850
	8969-1251
	台北縣板橋市縣民大道2段7號18樓

	
	陳冠竹科長
	資訊管理處
	8968-0841
	8969-1251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何金樑處長
	綜合計劃處
	8771-1822
	2752-0200
	10055台北市徐州路5號4樓

	
	吳永祿副處長
	綜合計劃處
	8771-1823
	2752-0200
	

	僑務委員會
	許世榕科長
	人事室
	2327-2935
	2356-6405
	10055台北市徐州路5號10樓

	
	阮秋燕科員
	人事室
	2327-2939
	2356-6405
	

	蒙藏委員會
	姜碧琳主任
	人事室
	2356-6312
	2341-6651
	10066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2號

	
	宋欣燕科員
	人事室
	2356-6460
	2341-6651
	

	國立故宮博物院
	王士聖簡任編纂
	展示服務處
	2881-2021轉2233
	2889-1440
	11143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2段221號

	
	方愛娟編審
	人事室
	28812021#

2217
	2881-5277
	

	飛航安全委員會
	廖捐惠諮議
	人事室
	8912-7388#

168
	8912-7399
	231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3段200號11樓

	
	韓若明組長
	行政法制組
	8912-7388#

200
	8912-7399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許琇真專門委員
	人事室
	3343-7352
	2343-3686
	100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2段16號

	
	王文君科長
	人事室
	2343-3682
	2343-3686
	


各縣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聯絡人      97.07
	名稱
	秘書單位
	聯絡人
	聯絡方式
	郵寄地址

	基隆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福利課
	曹念慈
	Tel:02-2420-1122#2203~2205
Fax:02-2427-2620


	202基隆市義一路1號

	臺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第五科
	陳微君
	Tel:02-2725-6969~71
Fax:02-2720-6503

	110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臺北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
	游世琳
	Tel:02-2960-3456#3720

Fax:02-89650420


	220台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161號25樓

	桃園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婦幼課
	翁鳳春
	Tel:03-3322101#6424~6426
Fax:03-3347963


	330桃園市縣府路1號

	新竹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婦幼課
	梁嘉琪
	Tel:03-5518101#3168
Fax:03-5557479


	302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新竹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
	邱沛婷
	Tel:03-526-6121#307
Fax:03-526-1409


	300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彰化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
	蕭明惠林淑卿
	Tel:04-725-2566#11、#18
Fax:04-7241537

	500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100號

	苗栗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
	邱育雯
	Tel:037-360995#63
Fax:037-325-963


	360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台中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婦幼科
	郭俐君
	Tel:04-2227-2139#701
Fax:04-2225-9241


	400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53號

	臺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婦幼課
	吳玉蘭
	Tel:04-25263100#2771

Fax:04-2526-7309


	420台中縣豐原市陽明街36號

	雲林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
	張燕晴
	Tel:05-534-2781
Fax:05-534-8530


	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南投縣婦女權益推動委員會
	社會局婦幼課
	廖文淑
	Tel:049-224-7970
Fax:049-220-4188

	540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嘉義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福利課
	沈玟廷
	Tel:05-2253-850#155
Fax:05-2254-591

	60006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60號

	嘉義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婦幼福利課
	唐靜怡
	Tel:05-3620900#212
Fax:05-3620372


	612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祥和一路東段1號

	臺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福利課
	陳宜娜
	Tel:06-2991111#8347
Fax:06-2956839


	70801臺南市永華路二段6號

	臺南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
	盧玠穗
	Tel:06-6322907-5634

Fax:06-6321592


	73001台南縣新營市民治路36號

	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第五科
	陳燕萍
	Tel:07-3373379~80
Fax: 07-3356215


	807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2F

	高雄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
	楊佳穎
	Tel:07-747-7611#2713
Fax:07-743-3644


	830高雄縣鳳山市光復路2段120號

	屏東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社福課
	陳怡玫
	Tel:087-378821#207
Fax:087-375947

	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宜蘭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
	魏祉璿
	Tel: 03-9328822#252
Fax: 039-361053

	260宜蘭市縣政北路一號

	花蓮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
	林鳳珠
	Tel: 038-237374
Fax: 038-235534

 
	970花蓮市府前路17號

	臺東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
	張素珠
	Tel:089-347752
Fax:089-348419

	950台東縣台東市中山路276號

	澎湖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社會局
	陳怡蓁
	Tel:06-9274400#247

Fax:06-926-4067
	880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



提案案例一
                         提案人：陳惠馨、劉仲冬、紀惠容、周月清、唐文慧、劉梅君、李元貞等委員

案由：請內政部兒童局跟勞委會職訓局共同合作，對於因為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而被收容的少女、少男進行職業訓練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台灣每年因為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而被強制收容的少女、少男（以少女為主）共約400多人，大都收容於新竹少年之家與雲林教養院等機構（目前這些機構由內政部兒童局主管）。

二、目前這些機構由於資源問題，對於這些少女的職業訓練主要以美容、美髮及打字的訓練為主。

三、勞委會近年來已經發展出各種高產能的多元就業方案（例如寶石評鑑設計、服裝設計或其他指甲彩繪等職訓方案），但目前服務對象主要以一般社會大眾為主。如果內政部兒童局跟勞委會職訓局能夠共同合作，讓這些少女可以受到較良好且多元化的職業訓練，對於他們未來再度進入社會尋找工作時，會有很大的幫助。

辦法：請勞委會職訓局與內政部兒童局共同規劃此一職業訓練方案。

【備註：有清楚的主辦單位及建議方向，有助於部會間或部會內部分工】
提案案例二
提案人：蘇委員芊玲
(秘書處酌作修正)
案由：請體委會和教育部體育司進行現狀檢視、進行性別統計，並提出短中長期落實符合性別平等之優質體育環境的對策。
說明：本屆奧運台灣選手表現出色，頗有突破，其中包括多位女性選手，遂使得運動場域中的性別議題引發關注。日前民間婦女團體、運動員代表、學者、體育記者等相關人士，已召開過記者會和公聽會，揭露其中一些不甚合理之現況 (如附件一至四，p.137-157)，並做出諸多可行之建議。
    附件一、打破體育中的性別歧視，提升女性參與比例

(婦女新知基金會  記者會2004.9.8 新聞稿)

附件二、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大專院校甲組足球運動聯賽競賽規則

附件三、網球

附件四、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資料
辦法：

一、請負責國內體育政策暨推動的體委會就下列事項提出說明： 

（一）體委會相關性別統計資料，包括各決策單位暨諮詢委員會人員的性別比例；預算編列暨使用的性別分配；男女教練之人數、待遇及層級； 男女運動員之人數、分配項目、可享資源等等。
（二）目前各項運動法規中，有無性別不平等之處？（請提供法規資料供參）
（三）各項運動比賽中，有無性別差別待遇，如運動場地分配、人力資源、獎金發放等等？
（四）未來無論是運動選手培訓、學校體育教育、全民運動素養各方面短中長程之計畫如何落實？如何打造優質平等之運動環境？
二、另請負責國內各級學校體育教育的教育部體育司做下列規劃與報告：
（一）性別平等教育已推動多年，體育司針對各級學校之體育教育，有無提供教師性別平等在職進修教育？ 

（二）課程之規劃與實施是否納入性別平等的考量？

（三）大學體育系學生是否有性別平等之課程？

附錄十三
99年   月份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分工小組臨時工讀生工作報告表
分工小組：                   工讀生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工作時間

(年/月/日/時)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
	附件資料

	
	
	
	

	小組民間委員召集人簽章：

工讀生簽章：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分工小組臨時工讀生
年度   月份薪資收據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含里鄰）
	

	撥款帳戶
	

	薪資
	

	簽名及蓋章處
	


附錄十五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民間委員參與國際會議之

推選機制

壹、目的
為促進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婦權會）國際參與事務經驗傳承與銜接，並符合民間委員及各分工小組專業分工，掌握國際參與實質效能，特訂定本推選機制。

貳、方式

一、由主責機關依據國際會議性質，將相關資訊轉知涉及相關議題之婦權會分工小組民間委員，由該小組委員互推人選代表參與；如推選人數超過2名以上時，為考量經驗傳承與公平性，應至少有1位為新任民間委員。若無推派人選，得由該分工小組委員提供與議題相關之婦女團體或學者專家推薦名單，交由主責機關本權責邀請之。

二、婦權會各分工小組掌理議題如下：

（一）就業經濟與福利組議題
就業安全（含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失業保險等）、女性人力資源開發、防治就業歧視與障礙、經濟安全、托育、照顧、救助、貧窮、性別統計宣導及原住民權益。

（二）健康及醫療組議題
衛生、醫療、照護、生育保健、家庭計畫、原住民權益。

（三）教育媒體及文化組議題
學校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衛生教育、社會教育與終身學習、性別平權宣導、強化媒體之性別正義、文化、原住民教育及文化權益、社會（政治）參與。

（四）人身安全組議題
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性交易防制、性騷擾防治、救援保護扶助、原住民及特殊族群救援保護工作。

（五）國際參與組議題
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推動我國性別主流化及婦女權益相關研究發展，增進產官學界及民間團體之國際接軌。

參、任務
一、國際會議會前之籌備事宜

（一）參與籌備會議，掌握會議性質與主題。

（二）收集研讀相關資料。

（三）協助主辦機關各項團務工作之協調與溝通。

二、國際會議會中之與會事宜

（一）積極參與會議討論，結識國際重要人士，主動宣導我國婦女權益及性別議題之發展現況。

（二）與我國駐外單位聯繫，拜會當地我國僑胞及相關婦女權益團體組織，並確認相關團體名稱、主要負責人，以建立國際網絡。

三、返國後之傳承事宜

（一）將會議所帶回來之資訊或議題，於婦權會會前協商會議中提出書面暨口頭報告，適時發展成提案，並持續關注與追蹤各部會後續辦理情形。

（二）參與各項返國後之議題發表分享或座談會。

（三）持續與國際友人及國內NGOs保持聯繫與發展連結網絡。




其他例行聯繫事項





提供決議案規劃意見





委員間意見交換





幕僚作業建議





秘書處收到委員來信





轉知權責單位�處理





送分工小組處理，副知委員





回覆委員處理情形或預訂進度








秘書處參考，存查





回覆委員列入議程





屬緊急


提案





無涉及社會司或婦權會意見





專案會議


部會或委員互推主持召開研議專案議題





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會議


主持人由召集人互推


協調整合跨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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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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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小組會議


各組召集人主持召開


研擬相關議案





會前協商會議


執行秘書（內政部部長）主持召集


協調整合相關議案





委員會議


召集人（院長）主持召開


進行政策確認





婦女團體代表


7～9位





社會專業人士


7～9位





部會首長


10位








政務委員


1位





行政院副院長


兼副召集人





行政院院長


兼召集人





未達連署人數





達連署人數





屬社會司承辦





非屬社會司承辦





函覆已收到及初步處理情形





研判內容區分處理方式





結案





由秘書處各負責工作人員處理及聯繫委員





涉及社會司或婦權會意見





屬一般


提案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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